附件3：

福州理工学院学生协议书
甲方（学    院）：        

乙方（学    生）：             班      级：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丙方（学生家长）：             与乙方关系：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详 细 住 址：

为方便学生生活和学习，并做好规范管理，保证学生的安全和学校的稳定，根据《福州理工学院学生走读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规定，经甲、乙、丙三方慎重商量，达成如下协议： 

1.乙方为父母家在连江（以户口簿为凭，在校园方圆3公里内）往返交通方便或因身体问题等特殊原因无法住校的学生，同时已提交证明材料，并通过走读审批。

2.甲方根据乙方的书面要求，经审查同意乙方在校学习期间走读。走读时间    为     年   月    日至     年   月   日止。

3.自批准之日起一个星期内，乙方应自觉按照学校规定完成退宿、退费等其他相关手续流程，因个人原因未能及时完成的，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。 

4.乙方因走读在校外发生的一切事故，责任由乙方和丙方自担。

5.乙方若变更走读，需在校内住宿者，需乙方和丙方同时向甲方提出申请，甲方将根据宿舍情况，提供方便。如条件限制不能提供住宿，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。

6.甲方学院负责人和辅导员应加强对乙方的思想道德教育和安全教育，检查乙方的学习情况和遵守校规校纪的表现，帮助乙方解决实际困难。甲方一旦发现乙方有违法违纪或违反《福州理工学院学生走读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的行为将通知丙方，并按学生违纪处理办法予以处理或处分。

本协议一式三份，甲、乙、丙方各存一份，三方均应严格履行。

甲方（学院）：

年   月   日   

乙方（签章）：

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丙方（签章）：

年   月   日



